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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案號 100－514）  

府法訴字第 1000069509號 

訴  願  人：○○○律師即○○○之遺產管理人 

            地址：○○市○○路○段○○號○樓 

原處分機關：彰化縣地方稅務局 

訴願人因地價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99年 11月 26日彰稅法字

第 0999948780號復查決定書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

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被繼承人○○○於民國 97 年 10 月 2 日死亡，遺有本縣○○市

○○段○○小段 136-23、137、137-37、137-38、137-39、137-40、

137-41、137-42、137-43、137-44 地號暨○○子段○○子小段

236-2、238-2、238-3 地號及本縣○○鎮○○段 213、253 地號等

15筆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因其繼承人均拋棄繼承，致系爭土地

迄今仍未辦理繼承登記。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業經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下稱臺中地院）98年度司財管字第 47號民事裁定指定為被

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乃依稅捐稽徵法第 14 條及第 19 條

規定，檢送 99年地價稅繳款書予訴願人，金額為新臺幣（下同）

2萬 2,987元。訴願人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變更，遂向本府提起

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茲摘敘訴、辯意旨如次：  

一、 訴願意旨及補充理由略謂：  

（一） 大法官釋字第 622號解釋理由書意旨，訴願人擔任被繼

承人○○○之遺產管理人，僅係居於代繳義務人之地

位，代被繼承人繳納其生前尚未繳納之稅捐義務，而非

繼承被繼承人之納稅義務人地位，故系爭 99年繳款書之

繳款義務人一欄記載為「遺產管理人：○○○律師（被

繼承人○○○）」即顯然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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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案被繼承人○○○於 97年 10月 2日死亡，依民法第

6 條規定，其權利能力及行為能力均歸消滅，自無再為

納稅義務之主體並負擔新債務之可能。系爭土地 99年之

地價稅並非被繼承人生前已成立而尚未繳納之稅捐義

務，被繼承人並非納稅義務人，自不在遺產管理人代為

繳納之範圍。 

（三） 有案情相同之訴訟案件，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8年度簡

字第 175號判決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足供參酌。另

依民法第 1181條規定，訴願人身為遺產管理人，非於公

告期間屆滿後，不得對被繼承人之任何債權人（含稅捐

債務人）償還債務。原處分機關應於 99年 5月 18日至

100年 5月 17日之期間內報明稅捐債權，俾於期間屆滿

後依法受償，而不得要求訴願人公告期間內償還遺產對

其所欠之稅捐債權，原處分機關逕行核發原處分，而訴

願人於原處分所定繳款期間內根本無法代為償還債務，

迺原處分機關既已依法報明債權，範圍包括本間系爭

97、98年度地價稅，請求於期滿後參與分配；即不應仍

維持本件違法之原處分及復查決定，反而命訴願人於公

告期間屆滿前代為償還稅捐債務；是其所為不僅前後矛

盾，更已顯然違反前開民法第 1181條之明文規定。 

（四） 依內政部民國 95 年 1 月 18 日中授內辦地字第

0940056889 號函釋內容指出：「遺產管理人之設置，係

為管理、保存及清償被繼承人之遺產，期以保護可能出

現之繼承人、繼承債權人及繼承財產最後歸屬者（國

庫）。而被繼承人死亡後，其權利能力及行為能力均歸於

消滅，應無負擔新債務之可能，遺產管理人亦無清償此

類債務之必要…依民法第 1185條規定，遺產於清償債權

（如被繼承人生前所遺應繳稅款等），並交付遺贈物後，

如有賸餘，應即歸屬國庫；但期限內如無合法繼承人承

認繼承、報明債權、及聲明願受遺贈，其遺產即全部歸

屬國庫，遺產管理人即應依民法 1179條第 1項第 5款之

規定，為遺產之移交，自無保存遺產、變賣遺產以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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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或交付遺贈之必要。本案須代繳之地價稅，依陳情

人另附地價稅單為 89年至 93年期，顯非被繼承人生前

所遺應繳稅款或遺產管理人任遺產管理人期間（指公示

催告屆滿前、繼承人承認繼承前、或清償債權及交付遺

贈物前之期間），因管理遺產所應支出之必要費用，故應

由遺產繼承人（如有人承認繼承）或最後歸屬者（國庫）

擔負之，自無須為保存遺產而變賣遺產。」，依上開函釋

意旨，其生前所負擔稅捐債務之範圍，自以系爭土地 97

年度地價稅為限；而被繼承人死亡後，其權利能力及行

為能力均歸於消滅，自無負擔系爭土地 99年度地價稅債

務之可能；依上開函釋意旨，系爭土地 99年度地價稅非

屬遺產管理人之代繳範圍云云。 

二、 答辯意旨略謂： 

（一） 按納稅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者，其依法應繳納之稅捐，

應由遺囑執行人、繼承人、受遺贈人或遺產管理人，依

法按稅捐受清償之順序，繳清稅捐後，始得分割遺產或

交付遺贈，此為稅捐稽徵法第 14條第 1項所明定，查訴

願人為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依前揭規定，對

於被繼承人尚未繳納之稅捐，於被繼承人遺有財產之範

圍內，須負代為繳納之義務。次按為稽徵稅捐所發之各

種文書，得向納稅義務人之代理人、代表人、經理人或

管理人以為送達，為稅捐稽徵法第 19條第 1項所明定，

被繼承人所遺系爭 15 筆土地係屬應課徵地價稅之土

地，是本局核定課徵系爭土地 99 年地價稅 2 萬 2,987

元，且依財政部 97 年 5 月 15 日台稅三發字第

09704025060 號函釋，於前揭繳款書之繳款義務人一欄

記載「遺產管理人：○○○律師（被繼承人○○○）」，

並以訴願人為代繳義務人，於法並無不合。至訴願人所

稱本局係以其為納稅義務人送達系爭土地地價稅繳款書

乙節，容有誤解。 

（二） 訴願人雖主張被繼承人○○○於 97年 10月 2日死亡，

依民法第 6條規定，其權利能力及行為能力均歸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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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無再為納稅義務之主體並負擔新債務之可能云云，惟

查遺產管理人之制度，無非對於繼承人有無不明之遺產

所設，一方面進行繼承人之搜尋，一方面管理遺產，避

免遺產之滅失毀損，而其最終之目的即為「有繼承人承

認繼承或遺產歸屬國庫時，為遺產之移交」，則在遺產未

移交前，遺產之歸屬係屬未定，亦即與遺產有關之法律

關係，並不因被繼承人死亡而歸於消滅，僅是負擔義務、

承受權利之人尚未確定而已。在此歸屬未定之期間，相

關之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即應由遺產管理人本於一

定之注意義務，依前揭 1179條之規定執行。又依稅捐稽

徵法第 14條第 1項明文規定，納稅義務人死亡，遺有財

產者，其依法應繳納之稅捐，應由遺囑執行人、繼承人、

受遺贈人或遺產管理人依法繳清後，始得分割遺產或交

付遺贈，亦可呼應前開民法有關遺產管理人職務之規

定。是以，本局基於訴願人為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職

務之地位，而向訴願人發單送達系爭 15筆土地 99年地

價稅，並無違誤。 

（三） 至訴願人主張與本案案情相同之訴訟案件，經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98年度簡字第175號判決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

定，可資參酌乙節。經查前揭判決僅係對 96年度地價稅

個案所為之裁判，並非判例，無法律上之拘束力，且該

案之 90年至 94年、95年、97年及 98年地價稅行政訴

訟案，分別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 96 年度簡字第 311

號、97年度簡字第 249號、98年度簡字第 331號及 99

年度簡字第 599號判決駁回、99年度裁字第 1000 號、

98年度裁字第 3357號及 99年度裁字第 3363號裁定駁

回，是訴願人主張該個案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之裁

判，不足拘束本件 97 年、98 年度地價稅訴願案。另訴

願人主張本局應於 99年 5月 18日至 100年 5月 17日之

期間內報明稅捐債權，以利償還，非逕行對其核發稅單

乙節，查有關申報稅捐債權部分，本局業以 100年 1月

11 日彰稅法字第 1009900471 號函送「欠稅參與分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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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參與分配在案云云。 

理 由 

一、 按「地價稅或田賦之納稅義務人如左：一、土地所有權

人…。」、「已規定地價之土地，除依第二十二條規定課徵

田賦者外，應課徵地價稅。」、「納稅義務人死亡，遺有財

產者，其依法應繳納之稅捐，應由遺囑執行人、繼承人、受

遺贈人或遺產管理人，依法按稅捐受清償之順序，繳清稅捐

後，始得分割遺產或交付遺贈。遺囑執行人、繼承人、受遺

贈人或遺產管理人，違反前項規定者，應就未清繳之稅捐，

負繳納義務。」、「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

由遺產中支付之。但因繼承人之過失而支付者，不在此限。」、

「繼承開始時，繼承人之有無不明者，由親屬會議於一個月

內選定遺產管理人，並將繼承開始及選定遺產管理人之事

由，向法院報明。」、「親屬會議依前條規定為報明後，法

院應依公示催告程序，定六個月以上之期限，公告繼承人，

命其於期限內承認繼承。無親屬會議或親屬會議未於前條所

定期限內選定遺產管理人者，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得聲請

法院選任遺產管理人，並由法院依前項規定為公示催告。」、

「遺產管理人之職務如左：一、編製遺產清冊。二、為保存

遺產必要之處置。三、聲請法院依公示催告程序，限定一年

以上之期間，公告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及受遺贈人，命其於該

期間內報明債權及為願受遺贈與否之聲明，被繼承人之債權

人及受遺贈人為管理人所已知者，應分別通知之。四、清償

債權或交付遺贈物。五、有繼承人承認繼承或遺產歸屬國庫

時，為遺產之移交…。」、「第一千一百七十八條所定之期

限屆滿，無繼承人承認繼承時，其遺產於清償債權並交付遺

贈物後，如有賸餘，歸屬國庫。」於土地稅法第 3條、第 14

條暨稅捐稽徵法第 14 條及民法第 1150 條、第 1177 條、第

1178條、第 1179條、第 1185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 卷查被繼承人○○○於 97年 10月 2日死亡，因生前積欠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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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稅新台幣 14萬 5,373元，經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臺中

市分局以利害關係人之身分向臺中地院聲請選任遺產管理

人，經該院 98 年度司財管字第 47號裁定選任訴願人為遺產

管理人，有卷附資料可稽。則遺產管理人之設，旨在管理保

存及清算遺產，以免遺產散失，而依法取得管理保存遺產等

權限，其依民法第 1179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應清償之債權，

並未限於生前債權，如為民法 1150條等繼承費用，因具有共

益費用之性質，當應由遺產支付之。故原處分機關依稅捐稽

徵法第 14條及第 19條規定，課徵 99年地價稅 2萬 2,987元，

依法尚無不合。 

三、 第查，訴願人指稱其僅係居於代繳義務人之地位，繳款義務

人一欄記載為「遺產管理人：○○○律師（被繼承人○○○）」

即顯然錯誤；訴願人於原處分所定繳款期間內根本無法代為

償還債務，反而命訴願人於公告期間屆滿前代為償還稅捐債

務；被繼承人死亡後，其權利能力及行為能力均歸於消滅，

自無負擔系爭土地 99年度地價稅債務之可能云云。依土地稅

法第 3條第 1項、第 14條、第 15條規定，地價稅係對課稅

當時土地之價值（即公告地價）所課徵之租稅，租稅客體為

土地；而租稅主體係擁有土地價值享受其利益者，依民法第

1148條規定，土地所有權人死亡，其因土地所生之財產上權

利義務，即由其繼承人繼承，不因繼承人為辦理繼承登記或

無人繼承而有地價稅免徵之適用。依財政部賦稅署 97年 5月

15日台稅三發字第 09704025060號函：「有關被繼承人死亡，

遺有土地，因繼承人均拋棄繼承，經指定○○○律師為遺產

管理人，其地價稅繳款書納稅義務人欄位應載明為『遺產管

理人：○○○律師（被繼承人○○○）』…。」，則依原處分

機關檢送 99年地價稅繳款書之記載方式，訴願人係基於被繼

承人○○○之遺產管理人地位，依民法第 1179 條第 1 項規

定，在其得管理遺產之範圍內，有代繳地價稅之義務，原處

分機關自無以訴願人為系爭地價稅納稅義務人之意思（最高

行政法院 100年度判字第 250號判決參照）。又訴願人已於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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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書中敘明公示催告程序之期間於 99年 5月 18日迄 100年

5 月 17 日，原處分機關檢送之 99 年繳款書於公示催告期間

屆滿前送達訴願人，原處分機關並於 100年 1月 11日彰稅法

字第 1009900471 號函報明債權，訴願人當依民法第 1179 條

第 1項、第 1181條規定，於公示催告期間屆滿後償還之。且

依稅捐稽徵法第 23條、第 35條規定，99年地價稅繳款書所

載之繳納期間，係據以判斷地價稅款之公法上請求權消滅時

效及復查救濟期間，原處分機關嗣後已向訴願人報明債權並

表明參與分配事宜，當無命訴願人違反民法第 1181條規定之

意。是以，訴願人所述，容有誤解。至訴辯雙方其餘爭辯，

因與本件訴願決定結果不生影響，不再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四、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規

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張瑞濱（請假） 

             委員  呂宗麟 

             委員  邱文津 

             委員  陳廷墉 

             委員  溫豐文 

             委員  楊瑞美 

             委員  蔡和昌 

             委員  蕭文生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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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長   卓  伯  源    

 
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台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99 號） 


